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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说 明

一、本示范文本适用于业主大会筹备组、业主委员会制定、修改本物业管理区域《住宅小区管理规约》和建设单位制定《住宅小区临时管理规约》时参考。
二、《住宅小区管理规约》或《住宅小区临时管理规约》的名称为：物业管理区域名称+管理规约（或临时管理规约）。物业管理区域名称和地址，以地名管理部门核实为准。
三、制定《住宅小区管理规约》或《住宅小区临时管理规约》时，应当对示范文本中的“  ”填写实际的词语、数据等。
四、物业管理区域的四至边界、总占地面积、房屋总建筑面积，以及物业管理办公用房、物业管理经营用房的面积和位置等要素，以本物业管理区域划分确定文件或者建设工程规则许可证记载为准，不得擅自调整和改变。
五、制定《住宅小区管理规约》或《住宅小区临时管理规约》时，可以结合物业管理区域实际，对示范文本中的条款进行删减、补充，对条款内容进行修改，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自治区、市有关规定。
六、《住宅小区临时管理规约》的制定主体是建设单位，并处于前期物业管理阶段，物业管理区域尚未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因此，建设单位应当删去有关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等主体和相关内容。
七、建设单位制定的《住宅小区临时管理规约》，应当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者现房销售备案前，报送物业所在地的区物业主管部门备案，并在商品房预售（销售）现场公示，同时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附件。
八、《住宅小区管理规约》（草案）提交业主大会会议审议前，应当主动征求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党组织的意见。
九、《住宅小区管理规约》（草案）经业主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应当按规定报物业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备案，并向全体业主公布。














住宅小区管理规约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物业的使用、维护和管理活动，维护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乌海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管理规约。
第二条 本管理规约适用于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的使用、维护及相关管理活动。本物业管理区域是指东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四至范围内的区域，总占地面积   平方米，房屋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其中，物业管理区域规划建筑用地内、围墙（围护）外与市政设施相连的业主共有的开放式场地、绿地（位于   范围），由业主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移交所在地的市政设施主管部门负责养护、维修和管理。
第三条 业主在物业使用、维护和管理中，享有法律、法规规定和本管理规约约定的权利，并应当履行法律、法规规定和本管理规约约定的义务，执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依法作出的决定和依法制定的其他物业管理相关制度。
第四条 业主依法行使建筑物内专有部分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业主、物业使用人不得擅自改变物业专有部分使用性质。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业主专有部分存在安全隐患、危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该业主应当承担房屋安全治理责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第五条 业主、物业使用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的约定，合理、安全使用物业，正确处理供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维修、装修、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相邻关系。
第六条 业主将房屋出租或者出借供他人居住的，应当与承租人或者借用人书面约定物业服务相关费用交纳责任人。约定由承租人或者借用人交纳物业相关费用而未交纳的，该业主有义务督促其交纳，或者承担交纳责任。
业主转让房屋的，应当在房屋过户前向物业服务企业结清应当交纳的物业服务相关费用，或者与房屋受让人书面约定未结清物业服务相关费用的交费责任人，并将书面约定复印件交物业服务企业保存。
第七条 违反本管理规约，业主、物业使用人侵害业主共同利益的，由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责令其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拒绝赔偿的，由业主委员会依法提起诉讼。
第八条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期间，全体业主应当自觉服从、配合执行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依法采取的各项应急管理措施。
第九条 违反本管理规约，业主、物业使用侵害他人权益的，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难以解决的，受侵害人可以提请业主委员会协调处理；当事人对协商结果不满意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侵害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条 违反本管理规约，业主、物业使用人认为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业主委员会履行职责中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受侵害业主、物业使用人可以申请街道办事处，或者区物业主管部门协调处理。
